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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6            证券简称：中科云网         公告编号：2016-115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控股股东股份冻结事项）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6]第 4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该问询函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孟

凯所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份先后两次被司法轮候冻结事项进行了问询，公

司已经按照要求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作出了书面说明，公司现将有关回复情况

公告如下： 

一、请你公司对外披露上述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涉及的具体事项及相

关进展情况。 

回复：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孟凯所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票被湖南省岳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6 湘 06 财保 2 号）司法轮候冻结的事项说明 

2016年 8月 15日，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结算公司”）下发的股份冻结数据信息，公司获悉控股股东孟凯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份，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被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岳阳中院”，法律文书编号：2016 湘 06 财保 2 号）司法轮候冻结。

公司获悉该重大事项后，第一时间告知控股股东孟凯先生，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有关规则的规定，在获悉该重大事项的两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已于 2016年 8月 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100）。鉴于当时公司并未收到法院出具的正式

法律文书，且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孟凯联系，获悉孟凯亦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为

此，公司于公告中以“具体情况以管辖法院最终出具的司法文书为准。”进行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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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中院司法冻结控股股东股份后，公司持续关注该重大事项的后续进展情

况，督促控股股东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第一时间告知上市公司，以便进行信息

披露。2016月 9月 2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发出的关于该司法轮候冻结的民事

裁定书、法院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的复印文件。 

根据上述法律文书，公司获悉本次司法轮候冻结是由于控股股东孟凯与他人

存在居间合同纠纷、被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所引起，原告方于 2016 年 8月 10日向

岳阳中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冻结孟凯所持的 5000 万股公司股份，岳阳中

院于同一天依法制作了《民事裁定书》（法律文书编号:（2016）湘 06 财保 2

号）。此外，原告方以居间合同纠纷为案由向岳阳中院申请起诉孟凯，并于 2016

年 9月 9日获得岳阳中院的受理（法律文书编号：（2016）湘 06民初 75号），

岳阳中院定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 08:30 开庭审理该案件，开庭审理前要求孟凯

提交相关证据等材料。 

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孟凯所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票被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2016 京 01 执 493 号）司法轮候冻结的事项说明 

2016 年 9 月 7 日，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结算公司”）下发的股份冻结数据信息，公司获悉控股股东孟凯先生持

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6 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法律文书编号：2016京 01执 493号）司法轮候冻结。

公司获悉该重大事项后，第一时间告知控股股东，同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则的规定，在获悉该重大事项的两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114）。 

北京一中院司法冻结控股股东股份后，公司持续关注该重大事项的后续进展

情况，并督促控股股东在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后，第一时间告知上市公司，以便于

公司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截止本回复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若公

司收到相关法律文书，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司法轮候冻结事项是否将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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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否对公司日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 

回复： 

截止本回复日，孟凯持有 18,156 万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22.70%，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控股股东孟凯未能偿还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质押

融资资金，其持有的 18,156 万股公司已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法律文书编号：2015深福法民二担字第 6号）

冻结，目前福田法院的冻结正在进行中。 

本次两起司法冻结属于原告对被告进行起诉前的财产保全措施，且因控股

股东孟凯所持公司股权此前已被冻结，为此，登记为轮候冻结。孟凯接到起诉后，

作为相关诉讼的被告方，有权依据相关司法程序进行相应的举证、应诉。在司法

冻结期间，上述股权作为财产保全标的物，孟凯不能对其实施股份转让等财产处

置，但不会影响孟凯实施其他由法律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 

为此，目前上述两起司法轮候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公司各职能部门及下属子公司均正常开展工作，日常经营未受到重

大影响。 

 

三、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回复： 

综上所述，公司对控股股东股份冻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说明。截止本回复日，

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此外，公司将持续

关注控股股东股份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则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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